


3)学习方式为全日制，就业方式为定向就业。 

4)考生入学时须进行体格检查，未达到高校招生体检标准者，取消入学资格。 

5)临床医学或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按照教学计划培养，达到《实施办法》的要求后，可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相应的医

学硕士专业学位证书。 

6)正式录取通知书将在政审后于 2017 年 6 月寄给本人。 

7)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，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，向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。学费标准为 8000 元/年。

学制为 3 年，修读年限最长为 4 年。研究生培养期间，因个人原因终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，研究生学籍同时自动取消；未能在规

定时间内获得《医师资格证书》和《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者，其研究生学籍将自动取消。 

三、其他 

1.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上海中医药大学四所学校临床医学、中医学和口腔医学等相关专业取得 2016 年“上海市临床

医学专业学位改革试点”推荐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在“推免服务系统”中录取专业应为临床医学专业硕士（1051）、口腔医学专业硕

士（1052）、中药学专业硕士（1056）及中医专业硕士（1057）。 

2.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有关信息详见上海市卫生信息网：http://wsj.sh.gov.cn（位置：首页 >> 信息公开目录 >> 业务

类 >> 医学教育与科研）。部分重要文件可见附件五

http://wsj.sh.gov.cn/


住院医师 陈迟 22830329 

咨询时间：工作日 9:00～17：00 


